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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8616      证券简称：ST北鳐          主办券商：华林证券  

 

黑龙江北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发《黑龙江北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

中介机构意见的声明公告 

 

黑龙江北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北鳐”或“公司”）于2022年2月

1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3），公司原控股股东中食科创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食资管”）、自然人股东易霞和马琳娜已与黑龙江南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鹤

岗市南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合并简称“南翔集团”）签署《股份收购

框架协议》，约定将其持有公司98.78%的股份转让给收购方南翔集团。由于转让双

方存在价格纠纷，南翔集团于2021年12月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对中食资管、

易霞和马琳娜的诉讼。2022年1月6日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出具

了民事调解书(2021)京0115民初25143号，因中食资管、易霞和马琳娜未在规定期限

内完成股票过户，南翔集团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公司于2022年7月11日收到南翔

集团通知，法院已完成强制执行，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于

2022年7月6日发生变更，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由中食资管变更为黑龙江南翔

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徐玉梅变更为王斌。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方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

露本次收购的收购报告书、财务顾问专业意见、法律意见书，公司需及时披露法律

意见书。因疫情原因无法确定司法执行时间，导致中介机构进场较晚，公司已于

2023年8月2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补充披露《黑龙江

北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黑龙

江北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北京速执律师事务所关

于<黑龙江北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北京伯彦律师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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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关于<黑龙江北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 

公司就以上补发公告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规范管

理意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及时

披露各类公告信息，提高信息披露工作质量。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2日 


